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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矿权延续登记办事指南

一、受理范围
本行政许可适用于德宏州区域内符合《云南省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办法 (2015年修订)》规定的采矿权延续申请。


二、审批条件
1.具备法人资格，但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不得作为采矿权申请人，自然人可以申请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等小型矿山采矿权。
2.具备与开采矿种及规模相适应的资金、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设备。
3.拟建规模为大中型矿山或者申请开采储量规模为中型以上矿产地的，注册资金一般不少于5000万元或者前3年平均纳税额不低于500万元，项目资本金不得低于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或者初步设计概算投资额的35%。
4.拟建规模为小型矿山的,注册资金不得少于500万元，项目资本金不得低于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或初步设计概算投资额的50%。自然人申请开采用作普通建筑材料的砂、石、粘土等小型矿山采矿权除外。

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云南省芒市政务服务大厅州国土资源局窗口（中缅友谊馆内）
办事窗口：云南省芒市政务服务大厅州国土资源局窗口（中缅友谊馆内）
办公时间：除法定节假日，周一至周五：上午08:30-11:30    下午14:30-17:30










四、申请材料
采矿权延续申请审批申请材料目录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件/复印件
	纸质/电子文件
	份数

	1
	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
	原件
	纸质/电子
	3

	2
	采矿许可证正、副本  
	原件
	纸质/电子
	3

	3
	储量核实报告和专家评审意见及备案证明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4
	开发利用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和备案登记表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5
	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6
	土地复垦方案审核意见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7
	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审查备案登记表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8
	行政管理合同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9
	资料真实性承诺书
	原件
	纸质/电子
	3

	10
	光盘
	
	电子
	3

	11
	土地复垦方案审核意见
	原件/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12
	地质资料汇交证明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13
	资料真实性承诺书
	原件/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14
	光盘
	
	电子
	3

	特殊情况所需资料

	15
	涉及采矿权价款的，还应提交价款处置的相关凭证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16
	未在有效期内提交申请，还应提交原因说明并附县级国土资源局下发的停工通知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17
	非法定代表人办理的还应提交授权委托书（原 件）、身份证（复印件）
	原件/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	18
	矿产资源有偿使用费清缴审查表
	原件
	纸质/电子
	3

	19
	年检报告
	复印件
	纸质/电子
	3




五、审批时限
法定办理时限：40个工作日。
承诺办理时限：27个工作日。


六、审批收费
采矿权登记费：大型矿山500元；中型矿山
300元；小型矿山200元

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审批结果：采矿许可证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
具体地址：德宏州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科

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：0692-2109076
监督电话：0692-2139227
咨询及投诉地址：德宏州芒市目瑙纵歌路46号
德宏州国土资源局矿产资源管理科 纪检监察室


九、办事指南及相关文书、表单
直接领取：受理窗口
网上服务大厅地址：http://dh.yndlr.gov.cn


